附件1
立法后评估调查问卷
（针对社会公众）
1、为了加强对互联网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30日发布了《深圳市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您是否了解？
□ 非常了解
□ 比较了解
□ 听说过，但不太了解内容
□ 不了解
2、《规定》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加强互联网环境下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软件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产业和软件产业的发展”，您认为《规定》当前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上述作用？
□ 该《规定》在当前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上述作用
□ 该《规定》在当前一定程度上发挥上述作用
□ 该《规定》在当前基本无法发挥上述作用
□不清楚
3、您是否遇到过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案例？
□ 总是
□ 偶尔
□ 基本没有
□ 从来没有
4、您是否引用过《规定》相关条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总是
□ 偶尔
□ 从来没有
5、您是否有被政府有关部门引用《规定》条款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 总是
□ 偶尔
□ 从来没有
6、您认为《规定》中的内容是否已被上位法中新的规定覆盖或变更？
□ 已覆盖或变更
□ 基本覆盖或变更
□ 未覆盖或变更
□ 不清楚
7、《规定》的适用范围为“通过互联网在深圳市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或者其他终端设备上运行的软件”，该管辖适用范围是否符合当前深圳互联网软件发展的实际情况。
□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不清楚
8、您认为《规定》中的“具有加密功能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安装许可凭证、软件注册使用凭证、数字水印”等技术措施的表述，是否符合当前互联网环境下，软件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
□ 符合
□ 基本不符合
□ 不清楚
□ 其他技术措施
9、您认为下列哪些情形应被视为破坏或者避开技术措施？
□ 未经许可生成、发行软件使用凭证
□ 未经许可披露软件使用凭证
□ 干扰、破坏、伪造软件通信协议
□ 移除或更改电子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时间戳证书、数字发行证书
□ 避开或破坏软件防盗版、反复制技术或设备
□ 破坏加密技术和反调试
□ 其他
10、您是否有遇到过互联网软件技术措施被破坏或者避开？
□ 经常遇到
□ 偶尔
□ 没有
□ 不清楚
11、您认为当前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保护范围不延及软件使用的思想、概念
□侵权行为呈现网络化、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特点
□互联网环境下取证困难
□侵权法律责任过轻
□其他  
12、《规定》对“私自架设服务器”“挂接运营他人互联网作品”的禁止性规定和10万元处罚是否能实现有效规范整顿私服、外挂市场的需求？
□ 能够实现
□ 基本能够实现
□ 基本不能实现
□ 不清楚
13、《规定》将“拒不停止侵权行为、不配合调查取证、未及时按主管部门通知及时采取技术措施、违反《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四种行为录入“深圳市知识产权诚信档案”，您认为是该监管措施否契合当前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求？
□ 录入诚信档案不符合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求
□ 录入诚信档案符合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求
□ 不清楚
14、《规定》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或者不符合约定的转让条件，软件使用凭证使用人转让或对他人披露软件使用凭证的”，处以5000元罚款是否合理？
□ 不合理，设定处罚过轻，处罚裁量空间过小，处罚种类单一
□ 合理，能够对侵权行为予以有效打击
□ 不清楚
15、《规定》将“经著作权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删除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通过互联网转让使用凭证或者发布信息的”处以1万元罚款是否合理？
□ 不合理，设定处罚过轻，处罚裁量空间过小，处罚种类单一
□ 合理，能够对侵权行为予以有效打击
□ 不清楚
16、《规定》将“非法破坏或者避开技术措施，侵犯软件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处以5万元罚款”是否合理？
□ 不合理，设定处罚过轻，处罚裁量空间过小，处罚种类单一
□ 合理，该罚款能够对侵权行为予以有效打击
□ 不清楚
17、 在不引用《规定》的情况下，您认为其他法律法规（如《民法典》、《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是否能满足互联网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
□ 完全可以
□ 基本可以
□ 不可以
□ 不清楚
18、您对《规定》的立法路径有何意见和建议？
□ 建议继续保留
□ 建议修订
□ 建议废止
□ 其他
19、对于加强互联网环境下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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